关于培育特色产业集群的若干政策意见
各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区各办局（公司）行，区各直属单位：
　　产业集群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相关产品集中生产、专业化协作配套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企业大量集聚现象。为更好地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集聚集约发展，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步伐，现就培育我区特色产业集群提出以下政策意见。
　　一、加快推进特色产业集群发展
　　1、在符合城镇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各镇和开发区依据各自的产业特色编制的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经区政府同意后报省级评审论证、批准并开始组织实施的,每个集群规划补贴规划编制评审经费30万元，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2、经省发改委核准备案的特色产业集群重点项目，区政府优先考虑用地指标，土地出让金区留成部分的25%返回给各镇和开发区用于项目建设。区有关部门帮助相关项目向上争取到国家和省、市用地指标的给予每亩100元的奖励，由该部门按贡献大小进行分配。
　　3、各镇和开发区依托各自的特色产业集群申报并被国家部委或行业协会认定为“××之都”荣誉称号的奖励50万元，被认定为国家级“××之乡”、“××名镇”、“××城”荣誉称号的奖励20万元。
　　4、各镇和开发区在各自的特色产业集群园区内争取到设立省级质量检测中心的补贴100万元,争取到设立国家级质量检测中心的补贴120万元。
　　5、加强专业市场建设，强化专业市场与产业配套，为特色产业发展提供稳定的市场空间，围绕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的市场、物流等服务业项目，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服务业引导资金。
　　二、鼓励各类投资主体进入特色产业集群园区置业兴业
　　1、鼓励区内外各类投资者进入特色产业集群园区。凡新进入园区并领取营业执照的生产性经营主体，两年内免征综合规费。
　　2、鼓励国内外知名企业进入特色产业集群园区。行业国际排名前5位或国内排名前5位的知名企业（由企业提供国际权威机构、国家部委或行业协会相关证明材料），进入特色产业集群园区内新办企业或新上项目，其建设规费按6元/平方米的标准实行一票通收，其他区属行政性规费一律按下限收取，综合规费两年免征期结束后实行定额征收，当年新增销售收入实行零规费。
　　3、积极培育特色产业集群龙头企业。对特色产业集群园区内的规模企业年销售收入经国家行业协会或国家统计局认定，进入国内同行业前3位的，一次性奖励10万元。
　　4、对特色产业集群园区内各类投资者在有效投入、招商引资、争创品牌、税收贡献、技术创新方面的奖项按区委、区政府相关文件所定的标准执行。
　　5、在特色产业集群规划园区内新建标准厂房均可享受区政府工业集中区建设的相关政策和奖励（武发[2006]106号）。
　　三、其他
　　1、本意见的适用范围为经省级批准的特色产业集群及进入特色产业集群园区内的生产企业和直接配套的服务业企业。
　　2、本意见中涉及区奖励部分由区财政列支。
　　3、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实行，由区发改局负责解释并具体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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